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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铁初

　　仁是儒家哲学的重要主张。这一主张影响到司法领域，则为
仁狱。所谓仁狱，是指司法者在审理案件时应努力善待诉讼参加
者，对刑事被告人尽量从宽处理，是仁狱的重要表现。
　　问题在于，司法者如果为了实现仁狱理想，不加辨别地对犯
罪人从宽处罚，显然违反既定法律秩序，也不符合公平正义理
念。可见，仁狱不能凭空实现，而应以具体案情为依据。
　　具体案情是连结司法者仁狱理念与仁狱结果的桥梁。在认
可据情是手段、仁狱是目的的前提下，古代司法者生成了处理情
仁关系的两种模式，一是因情施仁，二是欲仁寻情。

被动依据案情 适度宽宥量刑

　　所谓因情施仁，是指司法者在事实认定没有疑问的情况下，
作出判决时发现特定案情的存在，并据此对当事人作出相应的
从宽处理。
　　因情施仁的具体要求有两条，一是司法者在审理案件之前
持有客观中立的态度，并未对被告人持有量刑上期望从轻或从
重的偏向。即被告人的刑罚应由其犯罪行为及后果决定。二是可
能影响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情节是司法者在正常的审理过程中
发现的。在中国古代的司法理论中，有强调司法者对案件审判应
持客观中立态度的观点。实践中也确实存在因正常审理中发现
对被告人有利事实而从轻处理的案件。
　　元代一个看管粮库的人偷盗粮库秔米，依法应当定死罪。大
臣铁哥劝谏皇帝说，我在复审时发现这个人的母亲生病，他盗秔

米是给母亲食用的，请您宽贷他。本案被告人为孝养病母而监守
自盗是他能够获得从轻处理的情，此情并非司法者刻意寻求所
得，而是在正常讯问中获知的。
　　因情施仁要求司法者以中立态度对待案件处理，但这一客观
立场会导致司法者往往发现不了施仁之情。汉代一起案件的处理就出现了此种情形。
　　汉明帝时，发生一起兄弟杀人的案件。皇帝认为哥哥没有教育好弟弟，诏令处
兄死罪，弟弟减刑免死。中常侍孙章宣诏时，误说两人都处死。尚书奏请说孙章犯矫
制罪，应当腰斩。皇帝召郭躬询问，郭躬说孙章应处罚金。皇帝问孙章矫诏杀人，为
何只判罚金？郭躬解释说依法令，人的犯罪行为分为故意与过失两种，孙章传错诏
令，是过失行为，过失行为依律本就处以轻刑。皇帝表示因孙章与犯人同县，怀疑其
故意传错诏书。郭躬又说适用刑法不可因疑心或表面情节就曲解法条、加重惩处。
皇帝这才接受了郭躬的观点。
　　孙章的行为属于过失，先前审理的尚书并未发现这一施仁之情。郭躬提出过失
之情，汉明帝还表示怀疑，后在郭躬的坚持下才予以认可。施仁之情被忽略的原因
有三个方面。
　　一是立法不够清楚直白，非专业司法者通常不知道立法中某种具体要求。在孙
章传诏案中，尚书认为其构成矫制。矫制罪的客观表现是传诏者所传诏书内容与原
诏书内容不一致，主观要求是故意。但该罪在法条上属简单罪状，只有矫制二字。尚
书不知道该罪的主观要求是故意，自然也就不知道行为人的过失是施仁之情。
　　二是实践中有些具体之情的存在不明显，难以被常人发觉。宋代一则案件中的
应当从轻之情就是普通司法者极难发现之情。被告人马麟因打伤人，被关押等待辜
限。后来被打伤的人死亡，官府判马麟抵命。马麟之子马宗元根据伤害发生时间，推
算被害人死亡时间在限外四刻。这种情况依律应按斗殴伤人定罪。于是，马宗元向
州里申诉，最后马麟免于一死。
　　本案被害人死亡时间虽在限外，但与保辜期限过于接近，因而司法者初审时未
能发现从轻之情，故而以殴人致死的罪状来定罪。
　　三是普通司法者通常持有宁重勿轻的办案思路，导致其难以发现案件中的特
定从轻之情。中国古代法律有出入人罪的条文，如法官所判之罪比应得之罪重称入
罪，反之称出罪。出入人罪分故意与过失两种，故意按所出入之罪反坐。失入和失出
在此基础上减三等与五等。司法官将疑罪认定为无罪或轻罪，可能承担的是失出
之罪。
　　从制度上看，司法者失出的风险比失入小。但实践中失入者往往被视为严明执
法，失出则容易被视为包庇罪人。司法者的失入很难被认定为故入，但失出则常被
认定为故出，原因是上司会认为司法者因与案件有牵连或者收受贿赂而包庇犯罪
者。司法者在此种心态下办案，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本该考虑的施仁之情。
　　宋代一案的原审即如此。被告孙銮被控以柳棍殴打人，二十三天后被害人死
亡，一审判被告抵命。复审者尹直认为，法律规定以他物伤人，保辜期限是二十日。
本案超过辜限三日，不能定死罪。孙銮得以免死。
　　此案原审司法者已经审出了被害人死亡时间在辜限外三日，理应按斗殴伤人
论处，但依然定其死罪，这是出于宁重勿轻的思路，无视施仁之情的存在。

心怀仁善初心 主动找寻情由

　　鉴于因情施仁存在的不足，古代司法理论提出了欲仁寻情模式。欲仁寻情要求
司法者不能被动地等待特定之情出现后再施仁，而应在未发现施仁之情时就持有
施仁的立场并寻求可以施仁的案情。
　　司法者应持有施仁立场的主张源于儒家理论对仁的认识。孔子说：“仁远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见，在儒家的观念中，仁的实现需要主体有相应的动机。由
此，司法者在办理案件时，就应当具有期望施仁的信念，然后在这一信念指引下，在
案件材料中寻找能够施仁的情。
　　什么样的司法者才会在司法时持有施仁动机？古人认为那些原本就具有仁爱
之念的司法者能做到这一点。西周时期就提出“惟良折狱”的要求。良吏的标准是什
么？南宋学者蔡沈认为：“惟温良长者，视民如伤者能折狱”。所谓视民如伤，意指对
待人民如对待己身的伤口一样。一个正常人当然会保护自己的伤口免受再次伤害，
作为仁者的司法者理应善待诉讼参加人，保护他们不受非法伤害。
　　司法者若抱着准备施仁的心态去审理案件，就会比持中立态度的司法者更
容易发现案件中存在的施仁之情。明代周忱在复核一起死刑案件材料时，想免
被告一死，却找不到从轻处理的案情依据，忧叹不已。于是让书吏诵读卷宗，自
己则专心听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数万言的案卷材料中觅得一条，被告因
而得以免死。很显然，复审者如果无强烈的期望犯人不死的动机，是很难发现相
关施仁之情的。
　　欲仁寻情不易遗漏重要的施仁之情，与因情施仁相比，更容易达成仁狱目标。
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即司法者如果不能在法定范围内寻到可以施仁之情，就有可能
寻找法外的施仁之情。
　　秦惠文王时，墨家有巨子腹朜居住在秦国，他儿子杀人当判死罪。秦惠王认为
腹朜年事已高，又无其他儿子，于是下令赦免腹朜之子的死罪。依秦法，腹朜年长且
无他子，并非法定赦免理由。依这一依据施仁是违法的。当然，腹朜后来没有接受秦
王的好意，还是依墨家之法处死其子。

取舍两种模式 平衡法理人情

　　无论是因情施仁还是欲仁寻情，都有其优势与不足。在被动的因情施仁与主动
的欲仁寻情之间，古人选择了后者。这意味着施仁之情大多能够发挥作用，也意味
着仁狱理念更易实现。当然，选择后者也意味着可能出现违法施仁。
　　中国古代司法构筑了两条应对法外施仁的防线。一是要求普通司法者不得法
外施仁。西晋时刘颂主张：“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唐代法令规定了司法者即使
发现有法外之情可以施仁，也不能直接裁判，而应奏请皇帝决定。二是要求司法者
应当奉行中罚理念。中罚是形成于西周时期的重要刑罚理念，主要内容是要求司法
者对犯罪行为的量刑应与行为的危害性相适应。《尚书·立政》有“以列用中罚”的记
载，荀子则主张“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中罚理念有两个功能，一是防止司法者
滥刑，二是防止司法者滥纵。防止滥纵的功能有利于限制欲仁寻情司法者作出罪重
刑轻的判决。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教授）  

□ 徐苏林

　　多年前，我曾撰文吐槽彼时的反腐剧———
剧情清汤寡水、套路固化严重。彼时观众追看
反腐剧，只为求得一时解气，看着执法人员将
贪腐分子绳之以法，心中郁结得以纾解。但畅
快之余，总让人倍感违和：剧中查办贪腐的过
程如同儿戏，正面人物刻板僵硬，如同泥塑神
像，反派贪官更是毫无心理挣扎，一根烟的工
夫便悉数招供。当时我便直言，这样的反腐剧，
不看也罢。
　　今天，反腐剧悄然蜕变。《人民的名义》横
空出世、《狂飙》火遍全网、《以法之名》再度聚
焦司法反腐现场……如今的作品题材尺度更
大、情节更接地气，摆脱了以往的脸谱化弊病。
但这些问题依旧值得思考：反腐剧
是否真正完成了高质量进化？当
反腐成为常态化社会新闻，观
众又能从反腐影视剧中收
获什么、思考什么？

固守套路 脱离现实

　　国内反腐剧早年不乏精品，《苍天在上》播
出时万人空巷、口碑爆棚，敢于直面现实、直击
问题，尽显创作底气。但优质作品寥寥无几，跟
风仿制之作泛滥成灾，久而久之，反腐剧沦为
套路固化的“影视八股”，形成了一套一成不变
的创作模板。
　　人物场景设定高度雷同。贪官标配独栋小
洋楼，客厅悬挂名人字画，书架摆满古玩珍宝，
尽显奢靡享乐；而正面反腐干部，清一色几代
同堂挤在老旧筒子楼，日常三餐泡面盒饭将
就。这种刻意打造的贫富反差，生硬刻意、脱离
现实，毫无真实质感。出行座驾同样套路化，贪
官出入皆是奔驰、宝马等豪车，办案人员常年
驾驶破旧捷达，关键时刻车辆频频熄火，无形
中传递出“清廉者清贫、贪腐者享乐”的错位
观感。
　　剧情推进有着固定“万能公式”。每当正邪
博弈进入白热化、反腐工作陷入僵局时，总会
有核心人物及时回归，或是党校进修归来，或
是养病康复返岗，或是外地调研回任。只要领
导表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所有难题便迎
刃而解、水到渠成。审讯桥段更是脱离实际，剧
中贪腐嫌疑人只要开口索要香烟，便预示心理
防线彻底崩塌，点烟之后即刻涕泪交零、全盘
招供，将严肃的反腐审讯工作演绎得荒诞
儿戏。

　　人物人设更是模板化、工具化。贪官
家庭人设高度统一：父母多为老革命

或淳朴百姓，用以反衬人物堕落的
痛心与惋惜；妻子皆是助推贪

腐的“贪内助”，儿子多为顽
劣纨绔，唯独女儿人设

正向，多会规劝父亲
自首、大义灭亲。

正面人物同
样刻板，
要么是
一 心 工

作、家庭残
缺的事业狂，要

么是无条件支持工
作的贤内助，无任何

真实家庭矛盾与人性
挣扎。
　　固化的套路让反腐剧
彻底脱离地域、场景差
异，南方故事照搬至
北方、县城剧情
平移至省城
皆无违和
感。但

现实中的反腐败斗争错综复杂、充满变数，远
非套路化剧情所能概括，悬浮的剧情最终让观
众审美疲劳、难以共情。

双重桎梏 催生平庸

　　早期反腐剧套路化严重、深度不足，并非
单一因素导致，根源在于创作态度与创作环境
的双重桎梏，不能简单归咎于编剧团队。
　　从创作层面来看，部分创作者深耕现实、
体验生活不足，缺乏一线调研与实地感悟，仅
凭新闻素材和过往剧本拼凑创作。笔下的清
官与贪官，不是源于真实生活的艺术提炼，而
是照搬模板、复制套路，人物空洞、剧情悬浮，
缺乏鲜活的烟火气与真实的人性温度。
　　从创作环境而言，反腐题材创作始终处
于两难困境。剧情过浅，流于表面说教，观众
不买账、无共鸣；剧情过深，直面深层问题，又
需兼顾现实传播与社会影响。过度渲染腐败
乱象，易引发公众片面认知；细致刻画基层反
腐抗争，又难以精准把控尺度。最终产出的作
品看似解气过瘾，细品却空洞无味、缺乏
深度。
　　不少创作者坦言，诸多优质现实题材故
事，都在层层权衡与顾虑中夭折。当“安全稳
妥”成为创作首要准则，作品的思想锐度、现实
深度和艺术张力，必然大打折扣，这也是早期
反腐剧平庸化的核心症结。

迭代进阶 破局求真

　　时代反腐态势持续深化，反腐剧创作也顺
势迭代升级，逐步挣脱套路桎梏，完成三次关
键进阶，实现从“刻意说教”到“写实求真”的
蜕变。
　　2017年播出的《人民的名义》，是反腐剧
发展的里程碑之作。作品敢于直面高层贪腐，
撕开官场生态的真实切面，打破以往反腐剧
避重就轻的创作局限，被业内评价为“石破天
惊，荡气回肠”，彻底刷新了国产反腐剧的创
作格局。
　　2023年爆火的《狂飙》，将反腐剧创作推向
全新高度。剧集彻底摒弃人物脸谱化塑造，反
派高启强不再是单一的恶人形象，他出身底
层、命运坎坷，兼具善恶两面，人性复杂、立体
鲜活，让观众产生多元共情。从底层鱼贩一步
步沦为黑恶势力头目，其堕落轨迹充满人性博
弈与命运变数。正面角色安欣也摆脱了“高大
全”的完人设定，他坚守正义、执着坚韧，却耗
尽二十年青春、背负无尽孤独，以一生坚守诠
释了正义的重量与代价。
　　2025年上线的《以法之名》，开辟了反腐剧
全新叙事视角，聚焦司法系统内部自我净化。
剧中代理检察长李人骏，身处司法反腐一线，

却在权力诱惑中迷失本心、逐步堕落，政法队
伍内部人员的腐化蜕变，比外部贪腐更具警示
意义，也让反腐叙事更具深度与针对性。
　　三部标杆作品，勾勒出反腐剧的进阶之
路：从敢于直面现实的“敢写”，到擅长刻画人
性的“会写”，再到深挖根源的“写透”。作品跳
出简单的善恶对立、正邪博弈，深度追问腐败
滋生、权力异化、人性沉沦、正义迟来的深层
原因，让反腐题材拥有了更厚重的思想内核。
　　真正深刻的反腐作品，从不依赖高官、巨
款的猎奇噱头，而是聚焦人性与制度的深层剖
析。其核心价值，是解答“好人如何变坏”的终
极命题，以“手术刀式”的叙事，剖开权力腐蚀
人心的全过程，展现人物从松懈侥幸到彻底沉
沦的完整轨迹。
　　评判反腐剧的深度，可依托三个核心
维度。
　　一是病理学维度，深挖权力异化的过程，
展现公权力如何逐步消解初心、腐蚀人性，让
观众读懂腐败的内在诱因。二是社会学维度，
剖析腐败滋生的土壤，直面人情社会、制度漏
洞、监督短板等现实问题，探寻反腐治本之策。
三是美学维度，正视正义的代价，刻画坚守正
义的牺牲与遗憾，让正义的重量、法治的温度
深入人心。
　　值得警惕的是，当下反腐剧在破除旧套路
后，又悄然滋生出新的套路化弊病。部分作品
刻意塑造“悲剧反派”，以悲惨身世、被动处境
为贪腐行为开脱，弱化人物主观作恶的本心，
陷入“刻意深刻”的新脸谱化误区。还有部分作
品陷入“尺度崇拜”，一味追求题材大胆、剧情
劲爆，框架宏大却细节空洞，徒有噱头、毫无底
蕴，看似深刻，实则肤浅。
　　真正优质的反腐剧，从不靠宏大尺度博眼
球，而是靠细腻写实扎根人心。它无需满足观
众的猎奇心理与审判快感，而是以镜像视角映
照现实、反思问题。优秀的反腐作品，能让观众
走出剧情、直面现实，思考权力约束、制度完
善、监督落地的深层命题，推动大众对常态化
反腐、制度化反腐的认知与思考。
　　反腐剧的终极使命，从来不是复刻现实，
而是警醒现实、赋能现实。回望反腐剧的蜕变
之路，从套路悬浮到写实深刻，从刻意说教到
引发深思，既是影视创作的进步，也是社会法
治文明发展的缩影。
　　反腐剧可看，更可思。随着糊弄观众的套
路创作彻底退场，反腐剧的创作愈发真诚深
刻。当我们不再为一部反腐剧狂欢，不再将“敢
写”等同于“深刻”，便意味着反腐真正融入社
会常态、深入人心，这正是反腐题材作品最珍
贵的价值与意义。
　　（作者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
室一级调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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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星

　　运用法律，涉及法律技艺。所谓法律技艺，
是指：法律摆在那里，如何既守本分，又把难办
的案件办得漂亮——— 尤其是在很多人表达了
不同见解的情况下。这与法律人的看家本领有
关。这么说吧——— 在办好案件的若干方法中，
如果有更优者，那么它当属看家本领。
　　讲这个问题，有难度，还称得上一次“冒
险”。因为很多法学家，对此自有主张，各有所
好，讲理由时也甚是威严；很多法律家，实践中
又是各行其是，尽显才气和尊贵。
　　怎么办？还是再试试吧，说不定能达到“看
着不错”的效果。

工具箱里的选项

　　关于法律技艺，专业书中常有传授，称之
为法律方法论，或称法学方法论。它们打造了
法律人的工具箱，让其尽可能装入较多选项。
当然这些选项，基本来自法律实践的感悟、提
炼和概括。这就是实践出真知吧。选项大致集
中于司法，而极少涉及执法。这是因为，执法到
了最后往往需要司法这个“法治堡垒”来镇守。
所以选项集中于司法，实属必要。
　　一般来看，工具箱里的选项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让法律人去补法律的漏洞、缺
陷，或者续造法律，避免产生不妥结果。这意味
着，“案件难办”在一些情况下是因为法律有始
料不及的软肋。
　　举个法科学生熟知的德国例子。甲抢劫乙
财物时，用上了硫酸，致乙受伤，且财物被夺。
德国刑法文字写明，在抢劫中，使用武器造成
他人伤害的，加重处罚。如何办甲？法官略加思
索，认为使用硫酸可视为使用武器——— 因为硫
酸伤害和机械武器伤害相近，便加重罚甲。这

可以说是，让刑法规定的软肋获得了支架。
　　第二类，是让法律人在法律解释上“做文
章”。比如，让法律人（特别是法官），运用文义
解释——— 即巧妙琢磨文字一般含义的方法；或
用目的解释——— 即查明“立法者的目的”（或法
律的目的），说要依据这个目的的方法——— 来
说明法条的意思，然后将其用在难办的案件
上，或者不用。这类选项，还有体系解释、逻辑
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挺复杂的。要解释法
律，本身表明，法律有时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看个法国例子。某人偷电，当时的法国刑
法文字，讲了盗窃罪，却没有讲电是财物。因此
就有了争议。法官宣称：盗窃罪文字的立法目
的，是保护财产权；偷电有侵犯财产权的意思；
所以偷电，就是盗窃罪。偷电原是显得模糊，用
立法目的来透视，就变得清晰了。
　　第三类，是让法律人仔细琢磨相关的法
条，尽可能打开视野，然后从中挑一个，用在难
办的案件上。注意这里重点：难办案件本身，就
可能涉及若干法条，就看您能否想到。
　　再看个发生在中国的例子。时常有人以消
费者名义，去商家买货，知道是假货（伪劣产
品）却还买，目的是数倍索赔，还以此为业。有
的法官认为，这类职业打假人，不是消费者，可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消费者定义条款，来
作定夺；有的法官另想，职业打假人和商家是
买卖，前者不是真想买，而是想索赔，所以用民
法的“意思表示真实”条款，会恰当些；还有法
官认为，职业打假人索赔，缺乏诚信，所以用民
法的“诚信”条款；也有法官认为，职业打假人
的行为，极像敲诈勒索，故要适用刑法的敲诈
勒索条款。
　　观察工具箱里这三类选项，您可能会有一
个感觉——— 它们之间有点像。没错，是挺相似。
因为它们都涉及“权衡”，更涉及“选择”。“权
衡”和“选择”，都与价值判断有关。所以，有人
认为硫酸不是武器，电能不是财物，对职业打
假人的处理也就出现了不同。
　　说到这里，我们遇到了关键。

谁离立法权更远

　　通常来说，以法律条文来规定，显然是人
们知道很多行为，已被视为一种行为的“家族
成员”。因此遇到难办案件，人们就要揣摩是
否将其添加进相应“家族”，而添加便有可能
触及立法权。法官摸到立法权，其实不是好

事。虽然法学家常说，这是不得已、不可避免，
但依然需要小心为上。这样说来，离立法权越
远，同时又能办好难办的案件，我们就越可以
说，相应的法律人不只尽了本分，而且表现
优秀。
　　这是评价上述三类选项的核心标准。它既
基本符合司法权和立法权应当割开的价值取
向，也大致符合法律人职业功能的原本定位，
同时还留有余地。
　　回头先看第一类选项。补漏洞、缺陷，续
造法律，比较明显地触及了立法权。因为，它
们能让人比较清楚地看到，将“硫酸伤人抢
劫”这一行为，添加到了“用武器伤人抢劫”的
行为“家族”中。就算你说，硫酸伤人不亚于刀
枪之类武器，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确实不说
“硫酸是武器”。
　　后看第二类选项。运用各种解释方法来说
明法条的含义，是比较隐蔽地触及了立法权。
因为，我们可以说，偷电行为就像盗窃行为“家
族”许多成员一样，侵犯了所有权，故从根本上
说，更像盗窃行为“家族”成员。这里的添加动
作，不好明确肯定，也不好明确否定。一个例
子，可以佐证这点：法国是通过司法，来定偷电
行为属于盗窃，而德国是通过立法。
　　再看第三类选项。让法律条款竞争，找到
很合适的，是更加隐蔽地触及了立法权。因为，
运用哪个条款，有时没有涉及条款各自的“家
族”成员范围。用“意思表示真实”和“诚信”条
款，来对接职业打假，人们的确会觉得职业打
假人，是没有“真买东西”的意思，而有“利用法
条”的表现——— 他们是想索赔赚钱。他们的行
为，离“意思表示真实”“诚信”的民事行为“家
族”范围太远了，根本不存在是否可以添加的
问题。
　　说到这里，您能感到，最后一类选项触及
立法权时最不明显。因此，它或许更优。实际
上，它可能很好
解释了，为什么
在难办案件中，
判决书几乎不提
“打补丁”，较少
说“法律是这意
思，而不是那意
思”，却见较多
“直接上这法条，
或那法条”。

何谓“看家本领”

　　补充三点。其一，有人会说，第三类选项可
是同案不同判。是的，这是个有力“指控”。但他
可能忘记了，这里的同案不同判，并不那么令
人尴尬。因为，我们遇到的是难办案件——— 面
对难办案件，同案同判可能才是奇怪的。
　　其二，有人会讲，有时真的找不到竞争条
款。是的，这也是可能的。但为什么法律实践
中，常会出现条款竞争的现象？也许不是条款
稀缺，而是视野尚未展开——— 换句话说，您也
许仍需修炼。
　　其三，要说一个略有关的问题。有法学家认
为，应该用法学之外的技艺，比如成本效益、行为
激励的分析，确定较优结果，然后按上面三类选
项中的一个，做个“包装”。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实
际上，法律人在判案时，也透露过这类迹象。但要
小心，“包装”的意思，本身就意味着仍需回到法
律的表达与论证之中，否则便难以成为可以被
接受的裁判理由。既然如此，这类技艺无论多么
精妙，终究要接受法律内部标准的检验——— 也
就仍然绕不开“什么才是看家本领”的问题。
　　现在，是否已经没有疑问了？第三类选项，
就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领。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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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的看家本领

　　“包装”的意思，本身就意
味着仍需回到法律的表达与论
证之中，否则便难以成为可以
被接受的裁判理由。既然如此，
这类技艺无论多么精妙，终究
要接受法律内部标准的检验。

反腐剧的蜕变之路

多想一点

　　反腐剧的终极使命，从来
不是复刻现实，而是警醒现
实、赋能现实。回望反腐剧的
蜕变之路，从套路悬浮到写实
深刻，从刻意说教到引发深
思，既是影视创作的进步，也
是社会法治文明发展的缩影。

  无论是因情施仁还是欲
仁寻情，都有其优势与不足。
在被动的因情施仁与主动的
欲仁寻情之间，古人选择了
后者。


